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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研訂高中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 

解決高中生延遲上學時間的議題 

(文/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陳榆家提供) 

為衡酌學生普遍生理需求及充足睡眠時間，教育部認同讓學生有較多的休息，會有更

好的學習成效。國教署已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召開研商公共政策網路平臺所提「目前臺灣

高中生普遍睡眠不足，高中生上學時間應延遲」議題會議，會議決議：併入研商訂定「教

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辦理，並結合公聽會廣納各界意

見。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7 點提到「有

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由各校依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及

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行安排。」 

因此，為協助高級中等學校安排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數之活動，落實「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實施，本議題共召開 2 次諮詢委員會議、3 次工作小

組會議及 2 次焦點座談會議；並辦理北、中、南、東四區公聽會、網路公聽會。 

綜合各區公聽會與網路公聽會意見指出，外界希望校方早自習不要登記學生遲到、能

自由參加，第一節課前由學生自主利用，在正式課程前到達校園即可，課程時間延後，請

考量對課業輔導安排、交通運量、同校不同學制之衝擊及學生在規定時間前到校之校園安

全問題等。 

教育部綜整各界意見後召開會議決議，衡酌學生普遍生理需求及充足睡眠時間，擬具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而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

時間相關規定時，應以健全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習、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 

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時，學校應本維護學生安全之責，

提供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各

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

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由學

生自主規劃運用並決定是否參加。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

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教育部提醒，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時，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與學生、教師

及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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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考量社會環境變遷，檢討早自習之必要性，將部分時間由學生自由運用，以引

導其自律自治、多元創造之價值。 

教育部表示，將持續督導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時，須依上開事項辦理，

以維護學生健康身心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